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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孙
菲 王芳) 25日上午，位于博
兴县博城一路北、乐安大街西
的天元购物广场万和城店主
体已经封顶，公司员工齐聚购
物广场庆贺封顶大吉。

天元购物城交付使用之
后将成为博城西部新的城市
商业地标，总面积三万余平
米，项目投资约2 . 6个亿，为天
元公司第一家餐饮、购物、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购物
体。天元购物广场于2014年11
月份奠基，2015年3月25日正

式封顶。今年预计7月份交付
使用，9月份正式开业。“天元
速度”刷新了博城房地产的新
纪录。

天元购物广场是天元万
和城的主体项目之一，周边人
口密集，东邻京博花苑、世纪
明珠花苑，西邻渤海锦绣城、
博奥华城，南邻怡和名士豪庭
等高档居民区，周边居民的整
体消费水平较高。该广场建成
运营后，将和周边商业区、政
府机构、人民公园、体育中心
连成一片，形成博兴县最具优

势的办公、居住、购物、休闲、
娱乐中心。

天元地产公司副总经理
董曹结说，天元购物广场建
成、运营之后，将提供一千余
个就业岗位，每年将为地方带
来的纳税额约500万元，更大
程度上为社会带来利益，因此
也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关注。董总还说，公司明年将
启动第二个购物广场的项目，
争取在商业地产开发上也做
到博兴第一，实现天元的地
产、商业双品牌战略。

“我们还有一个设想就是
启动电商项目，做线下实体
店。主要以区域为主，化整为
零，将电商和物流结合，实现
一小时配送圈。顾客在网上拍
下我们的商品之后，在家坐等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商品。而且
我们的辐射范围比较广，不仅
局限在县城以内，周边一小时
能达到的村镇都能涉及到。”
天元的此设想实现后，将会极
大程度上便捷居民的购物生
活，启动博城消费新模式。

司法工作开始进入“微时代”

博博兴兴法法院院微微信信公公众众平平台台上上线线
本报3月25日讯(通讯员 王

中学 舒志喜 记者 王芳)

近日，博兴县人民法院官方微信
公众平台正式上线启用，这是博
兴县法院继官方网站、微博之
后，顺应信息时代需求、强化司
法公开实效的又一举措，也使博
兴县法院司法公开工作走入了

“网站+微博+微信”三位一体全
覆盖的信息“微时代”。

该院微信二维码遍布该院
立案窗口、法庭、网站、微博等各
个角落，下一步还将会出现在便

民服务卡、裁判文书、传票、信封
等媒介上。微信公众平台功能设
计分成法院资讯、司法公开、官
方微博三大模块，与该院官方网
站、微博实现对接，并可在平台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等
相关司法信息，群众遇到相关的
法律问题或者有投诉环节，也可
以直接通过微信向法院咨询或
投诉。

博兴县法院微信公众平台
力争贴近“民声”，拓展了服务
百姓的新渠道，带动了法院干

警精神面貌的新转变，实现了
与群众零距离对接，让社会公
众更加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
督司法，为构建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作出
了新的努力。

只要通过手机微信扫一下
法院微信二维码或者在微信公
众账号中搜索“bxxrmfy”或“博
兴县人民法院”，手机上马上出
现“博兴县人民法院”字样，点击

“关注”后，就可以通过微信与法
官进行互动。

天元购物广场万和城店封顶典礼现场。

博兴法院微信二维码

山山东东香香驰驰粮粮油油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荣荣获获
滨滨州州最最受受消消费费者者信信赖赖食食品品品品牌牌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王
泽云) 近日，在本报举办的“2015
年3·15滨州百姓消费口碑榜”活动
中，香驰天下五谷食用油荣获了滨
州最受消费者信赖食品品牌的称
号。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对2014年
滨州商业及消费行业满意度大调
查，本报发动广大市民参与，通过
报纸、网络、微博、微信、电话等方
式投票，隆重推介上榜的优秀企
业、产品等，香驰天下五谷食用油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滨州最
受消费者信赖食品品牌。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隶属

于香驰控股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天下五谷系列食用油”、“香驰豆
粕”等产品享誉国内外。近年来，公
司经济效益始终居国内同行业前
列，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国家
环境友好企业、中国食品工业食用
油行业十强企业、山东省十大粮油
产业园区、山东省粮食诚信企业、
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近年来，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不断开发新产品，自主研发的

“天下五谷、喜香汇”系列大豆油、
调和油等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受到
了顾客普遍好评。 授牌仪式。

种树过了“界”
引发村民矛盾

本报3月25日讯(通讯员 谭
曙光 李晓彤 记者 孙菲 )
23日，博兴县公安局陈户所成功
调解了一起因林权地界引发的纠
纷，民警们用辛勤和真情换回了
村邻的和谐，受到了当地群众高
度赞誉。

2007年，陈户镇某村村民王
女士向村委会承包了村西南路渠
两侧地皮种树，合同期限是二十
年。2014年腊月，第一茬树伐卖，
今春再次栽种时，邵某联合十几
户村民，以树木遮挡自家田地采
光，吸收良田养分造成减产为由，
将王女士新种的百余棵树尽数拔
除，双方矛盾激化。由于当时合同
含糊，未标明栽种树木的边缘界
限，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多次协商
始终未得到解决，眼看就要错过
植树好时节，王女士报警求助。

为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维护
辖区治安稳定，陈户所民警积极
联系该村村委会共同调解此事，
组织双方当事人当面进行调解。
在经过长达4小时的调解，最终在
力争公平的情况下将种树地界做
了划分，取得双方一致认可，并在
双方满意的情况下将地界做了明
显标记。

未让右道车先行

无灯路口酿事故

本报3月25日讯(通讯员 谭
曙光 高英全 记者 孙菲 )

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型
工业园区增多，园区内机动车数
量也不断增加，工业园区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尤以路口
事故更为严重。

3月23日，孙某驾驶小型红色
轿车由北向南在某工业园区交叉
路口处时，与由朱某驾驶的西向
东行驶的小型黑色轿车相撞，造
成红色小型轿车严重受损驾驶员
受伤，黑色汽车旋转180度。经询
问，驾驶员差点侧翻，后果不堪设
想。

接到报案后，博兴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及时赶赴现场，对
现场进行了详细勘察。经调查取
证，孙某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
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右
方道路的来车直行，本道车直行
时，本道车未让右道车先行，是造
成该起事故的主要过错原因；朱
某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
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未减速慢行，
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过错原
因。

博兴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司机
在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一定
要减速慢行，看清道路车辆状况，
十次事故九次快，一定要做好“一
慢二看三通过”。

菏泽汇思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份丢失
劳 务 费 发 票 5 张 ，发 票 号 ：
00075175，金额：32538 . 33元。
发票号：0 0 0 7 5 1 7 6，金额：
2 3 5 1 8 . 8 7 元 。发 票 号 ：
00075177，金额：32018 . 35元。
发票号：00075178，金额：98 . 50
元。发票号：00075179，金额：
197元。声明作废。

挂失

齐云峰，补道路运输从业资
格证，372328197605141835

挂失

挂失
李小波，补道路运输从业资
格证，37232819790706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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